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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志愿服务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①

吴靓宇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湘潭行政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志愿服务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前，国内外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发展，志愿服务正以其巨大的社会效
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的重视，志愿服务中的法律问题也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从明确志愿服务

的概念入手，指出了当前志愿服务中存在的三大法律问题，并分别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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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以来，无论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
亚运会，还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一系列的大

型赛会和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的身影，也

让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志愿者”这个名字。然而，近年

来，天津、大连等城市相继发生志愿者被告上法庭的事

件
②

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志愿者的法律权益与法律责

任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志愿服务中的法

律问题开展研究，对于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机制

化，树立和弘扬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社会公德具有重要

的实践指导意义。

１　志愿服务的概念
关于志愿服务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的

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各地表述多有不同。《江苏省志愿服

务条例》规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经志愿服务组

织安排，由志愿者实施的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公

益行为。”《吉林省志愿服务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志愿

服务是指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自愿、无偿地服务他人和

社会的行为。”这些规定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志愿服务无

偿性、公益性、自愿性和组织性等特点。

无偿性是指志愿服务不是以报酬和经济利益为目的

的，而是基于良知和道德的行为。实践中，志愿者组织可

以向志愿者支付餐饮补贴、交通补贴等，但并不针对其服

务活动支付相应对价；公益性是指志愿服务的服务对象

是不特定的人乃至整个社会，体现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

进步的活动；自愿性是指志愿服务是志愿者自发、自觉，

主观上不受利益驱动的行为，不是受强制、被强迫而进行

的活动。因此在志愿活动的过程中，每一位志愿者都能

保持较高的积极性和较强的责任感；组织性则指志愿服

务不是单一的、个体化的行动，而是由自愿投身公益事业

的志愿者结成的自治性组织实施的工作，是组织化的

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志愿服务应当是：志愿者在志愿者组

织的安排下，自愿奉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在不为任何物

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而提

供的服务行为。

２　当前志愿服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２．１　志愿服务法律关系的性质有待商榷

虽然从其无偿性、公益性等特点来看，志愿服务法律

关系与无因管理法律关系相类似，但两者也存在明显区

别：第一，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一般都事先获得了服务

对象的同意；而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不会也不能事先征

得服务对象本人的许可。第二，基于无偿性的特点，志愿

者在提供了服务之后不会要求服务对象支付报酬；而在

无因管理中，如果管理人为管理活动支付了必要费用，有

权请求服务对象偿还。由于这两点区别，故志愿服务法

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无因管理的规

定。志愿服务法律关系与赠予合同的法律关系尽管也都

体现无偿性特点，并且两者都是口头达成协议即可。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明文规定：“赠

予合同的标的是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尽管某些志愿服务

的内容也包括志愿者向服务对象赠送财物，但更多情况

下其内容是提供劳务，故两者的概念同样不容混淆。此

外，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中，虽然规定了志愿者与志愿

者组织之间可以适用劳务关系、委托关系和代理关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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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并未明确。

２．２　志愿服务法律责任的类型界定模糊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将民事责任主要分为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两类，但对于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服务责任

到底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界定。尽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

偿的权利。”然而，由于志愿服务具有区别于其他服务类

型的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等特点，这样的规定无疑过

于简单，不利于志愿服务法律纠纷的化解，也无法有效保

障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合法权利。

２．３　志愿服务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亟需明确
目前，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１］７７６－７７７。过错责任原

则以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为判断标准，即只有在

主观方面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

将过错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２］５８９。过错推定原则的

价值判断标准与责任构成要件和过错责任原则基本一

致，但举证责任从受害人转移到了加害人，加害人如果不

能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无过错

责任则是当损害发生后，为了补偿受害人所受损失，加害

人、受害人是否有过错都在所不论的一种法定责任形

式［２］６００。这三种归责原则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和举证责任

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归责原则不明确，将对保护志愿者

的合法权益和积极性直接造成消极影响。

３　解决志愿服务中法律问题的对策
３．１　志愿服务法律关系的性质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组织和个人的法律关系主要

包括委托关系、劳动关系和代理关系三种类型。委托关

系主要调整的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不直接涉及到第三人。而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法律纠

纷通常产生于志愿者代表志愿者组织向志愿服务对象提

供服务的过程中，是一种典型的三方关系。如果适用委

托关系，无疑是对志愿服务活动片面的曲解；劳动关系是

基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产生的，受《合

同法》的调整。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支付薪金，体现出有偿性特点。而在志愿服

务活动中，志愿者组织并不向志愿者支付任何报酬。因

此，双方也并不成立《合同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代理关

系涉及代理人与本人和第三人的关系，是典型的三方关

系，代理人只能以被代理人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进行

活动，这与志愿服务的特征基本吻合。笔者认为志愿者

与志愿者组织间应当属于代理关系。同时，由于志愿者

的相关权利是由志愿者组织授权而取得的，所以在类型

方面属于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代理。志愿者、志愿者组织

以及志愿服务对象，分别对应着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

被代理人与第三人。这也意味着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

中，应当严格遵照志愿者组织的章程，在志愿者组织授权

的范围内合法、有序地提供服务，否则法律后果应当由志

愿者自身承担。

３．２　志愿服务法律责任的类型
就服务责任而言，学界一般分为侵权责任说、违约责

任说以及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说等三种观点。服务

提供者在提供服务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侵害了服务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就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这实质上是将服务提供者应履行的安全保障义

务定义为法定义务而非基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所以此时

服务提供者侵害的是服务对象的固有利益而非合同利

益；违约责任说认为，应当根据合同法上违反附随义务的

规定来明确服务提供者对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赔偿问

题。在此情形下，服务提供者对服务对象所负的安全保

障义务被作为服务合同的附随义务，而服务提供者违反

附随义务的行为就属于违反合同行为，应当承担合同责

任；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说认为，服务责任既可以界

定为侵权责任，也能够界定成违约责任。加害的服务提

供者和受害的服务对象之间如果没有合同关系，则通过

侵权责任加以救济；两者之间如果存在合同关系，就适用

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进行救济［３］１８。

笔者认为，志愿服务责任应定性为侵权责任。首先，

违约责任必须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在志愿服务中，志愿

者、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间很少协商签署约定彼此间权

利义务的书面协议，同时，由于志愿者提供服务的无偿性，

将志愿服务责任定性为违约责任显然不合适。其次，违约

责任的承担形式通常只限于赔偿损失等财产性责任，不包

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性责任。而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既

包括财产性责任，也涵盖了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等其他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

３．３　志愿服务侵权行为归责原则
志愿服务因其无偿、公益等特质，需要予以特别的法

律保护。在设定志愿服务法律关系的归责原则时，一方

面要尽可能避免志愿者因其仁爱和奉献的行为而给自身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负担；另一方面又要充分保护接受

志愿服务的对象乃至其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针对志愿

服务过程中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当以过错责任原则为

主，以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根据过

错责任原则，志愿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其主观上具有过

错、以及该过错的程度为尺标，即如果志愿者在志愿者组

织授权的范围内，由于过失造成服务对象的损失，将无须

志愿者个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而由志愿者组织以其名

义承担；过错推定原则主要适用于志愿者组织对法律责

任的承担，服务对象如果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有受到损害

的客观事实，即可要求得到赔偿。在此情况下，如果志愿

者组织不能证明其在志愿者的选拔、管理和监督上没有

过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最后，志愿者和志愿

者组织没有对服务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就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志愿服务体现了广大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公民

自觉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生动实践，是新形势下推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领域宽、渠

道广，能够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有效弥补政府服务和市场

服务的不足，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但当前我国志愿

服务的法律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将志愿服务

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及法

律保障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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